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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戶政 

科  目：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一、A男和 B女結婚多年，因腦溢血中風，故無法順利處理自己事務，經法院為輔助宣告，而以

其父 C 為輔助人。一年後，A、B產下一女，雙方協議從母姓，也打算計畫變更夫妻財產制

為分別財產制，但卻都為 C 所反對。C 向法院聲請，宣告兩項協議都必頇得到輔助人同意，

是否有理？試申述之。(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掌握輔助人同意權係針對財產行為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第 15-2條 

【擬答】： 

兩項協議均無需輔助人同意，說明如下： 

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

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費

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

裁契約。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

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

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民法第 15-2條第 1項定有明文。 

經查，A男和 B女結婚多年，後 A男經法院為輔助宣告，而以其父 C 為輔助人，而Ａ男與 B

女分別協議「從母姓」；「變更夫妻財產制為分別財產制」，均非為民法第 15-2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之事由，則是否適用同條第 7條概括規定：「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

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次查，協議「從母姓」為純粹身份行為，又民法第 15-2條係有關財權行為之同意權，自無適

用之餘地；而「變更夫妻財產制為分別財產制」係為具有財產性質之身份行為，然亦具有身

份行為之特性，亦不適合適用民法第 15-2條之同意權規定。 

 

二、A男和 B女結婚多年。A 男在一次車禍中，成為植物人，而無意識的癱痪在床。一年後，B

女卻懷孕並產下一子 C。B女到戶政機關申請登記 C 為 A男的長子，但卻為 A男的父親 D

當場反對。試問戶政機關應否接受登記？D父應如何主張？(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婚生推定與婚生否認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第 1063條 

【擬答】： 

戶政機關應登記 C 為 A男的長子 

按「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民法第 1063條

第 1項定有明文。 

經查，A男和 B女結婚多年。B女於婚姻關係中懷孕並產下一子 C，C 即推定為 A男之婚

生子女。 

是以，B女即得依據戶籍法第 29條規定，至戶政機關申請登記 C 為 A男之長子。 

D父不得提出婚生否認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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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民

法第 1063條第 2項定有明文。 

經查，A男在一次車禍中，成為植物人，而無意識的癱痪在床。一年後，B女卻懷孕並產

下一子 C，極大概率Ｃ與 A男間並無真實血緣聯絡，但因婚生推定之規定，而推定二者間

存有親子關係，Ｃ究竟是否為Ａ男之子女，得透過提出民法第 1063條第 2 項婚生否認之訴

訟，以進行親子鑑定之方式加以確認。 

惟查，按民法第 1063條第 2項明定，僅夫妻之一方或子女得提出婚生否認，並未包含祖父

母在內，亦即不容第三人以否認婚生推定，是以假使Ｃ非為 A男之子女，亦無法由 D父不

得提出婚生否認之訴訟。 

附帶一言，如 A男因植物人之狀態，而有聲請監護宣告，並由 D父擔任監護人之情事，亦

得由 D父基於 A男之法定代理人身份，對於Ｃ提出否認子女之訴訟。 

 

三、A女在大學認識同學 B男，相戀結婚，並育有一歲 C 女。因為兩人無法繼續生活，因此 A、

B兩人協議離婚，並且經由法院判決，將 C 的監護權交由 A女單獨行使。因 A女仍在學，

有感無力扶養 C 女，因此有意將 C 女出養給他人，被 B男所反對。B 男之主張有無理由？

(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收養之要件－父母同意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第 1076-1條 

【擬答】： 

B男反對為有理由，說明如下： 

按「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父母之

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二、父母之

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民法第 1076-1條第 1項定有明文。 

經查，依題示 A、B 兩人協議離婚，並且經由法院判決，將 C 的監護權（應為親權）交由 A

女單獨行使，因 A女有意將 C 女出養給他人，對此Ｂ為反對，則民法第 1076-1條第 1 項所

示之父母同意權，為父母本生之權利，並非為親權行使之內容，是以縱使Ｂ非為Ｃ女親權行

使之人，仍得基於其「父」之地位，對於子女出養表示同意與否。故而Ｂ反對收養係為有

理。 

附帶言之，如Ｂ具有民法第 1076-1條第 1項「但書」所定兩款事由之情事者，則例外無需Ｂ

之同意，Ａ即得具備其他收養要件下，將Ｃ女出養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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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男、B女及 C男、D女兩對夫妻，因預產期接近，雙雙住進同一家婦產科醫院。不久 B女產

下一子 E，D女則產下一女 F。但因醫院的過失，錯寫出生證明，並誤將 F交由 A、B夫妻帶

回，將 E交給 C、D夫妻帶回。三天後，A男到戶政機關登記 F為其長女。C男則到戶政機

關，登記 E為其長男。A撫育 F女一年後，因車禍過世。試問 A的繼承人為何人？(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繼承人資格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第 1063條、民法第 1138條 

【擬答】： 

A男之繼承人如下： 

女為繼承人：參照民法第 1144條規定，配偶為當然之繼承人。 

E男為繼承人： 

按民法第 1138條規定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之繼承人。 

次按「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民法第 1063

條第 1項定有明文。 

經查，E男與 A男具有真實血緣之聯絡，惟因醫院之疏失，導致最終將 E 交給 C、D夫妻

帶回，並由 C 男至戶政機關，登記 E為其長男。 

但查，E男為 A男、B女婚姻關係下，由 B 女分娩所生，自有民法第 1063 條第 1項婚生

推定之效力，是以 E男理應被推定為Ａ男之婚生子女，戶政機關之登記僅係依戶籍法規而

設，並無變動民法關係之效力。 

是以，E男為 A男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之繼承人。 

F女非為繼承人： 

如前所述，F女非為為 A男、B女婚姻關係下，由Ｂ女分娩所生，自無民法第 1063條第 1

項之適用，是以 F女未被推定為 A男之婚生子女，縱使 A男有撫育之事實，但因係 C 男

之婚生子女，對於 F女並無擬制認領之效力。 

是以 F女非為 A男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不得繼承 A男之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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